周政发〔2016〕10号

关于调整周庄镇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

及其分工的通知

各村、各单位：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调整镇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分工。具体通知如下：

主  任：顾文浩     

副主任：严伟荣、潘江、徐韶润、王旭东、张学春、王春平

严伟荣同志负责分管公共安全和三产服务业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潘江同志负责分管建设、燃气、拆迁、城管、交通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徐韶润同志负责分管教育、卫生、食品药品安全、文化体育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王旭东同志负责分管社保和民政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张学春同志负责分管工业、环保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王春平同志负责分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农林业、农机水利等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

镇安全生产委员会设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由王邹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镇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及其具体分工：

殷君琦同志负责对全镇安全生产的工会监督工作；

渠立岗同志负责协调镇安委会的日常事务工作和应急管理工作；

张明德同志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的年度预算，以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并负责镇属出租资产的安全管理工作；
王邹虎同志负责处理镇安委会日常工作，负责全镇安监系统内监督管理及检查、督查工作；

赵振宇同志负责全镇建设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王凤娣同志负责全镇教育系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赵国平同志负责镇养老中心、安息堂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倪凤华同志负责全镇三产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刘敏芳同志负责全镇镇属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督促村安保办加强对所属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

朱文龙同志负责全镇山林防火、农业生产、多种经营系统和水利农机、桥梁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邱丽娟同志负责全镇安全生产的工伤事故处理工作；

孙庆同志负责全镇拆迁安置系统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卞铭同志负责全镇文化体育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以及安全文化的宣传工作；

张洪昌同志负责公共卫生和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周一明同志负责全镇环境保护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许剑锋、张建国同志负责本辖区内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工作；

李明同志负责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张晓宇同志负责全镇市场监管的安全管理工作；

陈永伟同志负责全镇用电系统内安全管理工作；

黄永平同志负责全镇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尤继宏同志负责全镇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王先龙同志负责本辖区内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和救灾救援工作；

王晟同志负责全镇城管执法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周渊同志负责全镇公共卫生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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